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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3/2021_2022_08_E5_B9_B4

_E4_BF_9D_E9_99_c35_513157.htm 第一节 保险公估人的概念

及特征 一、保险公估人的概念 保险公估机构在国外也称为保

险公估行、保险公证行、保险理算人或保险理算局等。 保险

公估人的公估结论对保险当事人并不具有法律效力。 二、保

险公估人的特征 (一)保险公估人地位的独立性 (二)保险公估

人立场的中立性 (三)保险公估人业务的广泛性 保险公估机构

可以经营的业务包括：对保险标的承保前和承保后进行检验

、估价及风险评估；对保险标的出险后进行查勘、检验、估

损、理算及出险保险标的的残值处理； (四)保险公估人专业

的技术性 (五)保险公估人结论的客观性 (六)保险公估人结果

的经济性 三、保险公估人的产生 (一)国外保险公估人的产生 

保险公估业是伴随1666年伦敦大火之后应运而生的建筑物火

灾保险的出现而逐渐发展起来的。财产估价公司起初是由从

事建筑、测量、估价、买卖、商业及专业的职业人士发展而

来，主要从事简单的定量工作。1961年该协会成为英国特许

公估师学会。 (二)、我国保险公估人的产生 中国最早的民族

保险公估人可以追溯到1927年上海商人创办的上海益中公证

行。 2001年底中国保监会一次性批复19家公估公司筹建。 四

、保险公估人的职能 职能是指某种客观事物或现象内在的固

有的一种功能，是由事物的本质和内容所决定的。 保险公估

人的职能，是指保险公估人的内在的固有的功能，它是由保

险公估人的本质和内容决定的。 (一)评估职能 保险公估人的

评估职能包括勘验职能、鉴定职能、估损职能和理算职能等



。评估职能是保险公估人的关键职能。 (二)公证职能 保险公

估人之所以具有公证职能，原因在于：第一，保险公估人有

丰富的保险公估知识和技能，在保险公估结论准确与否的问

题上具有权威性。第二，保险公估人是保险合同当事人之外

的第三方，既不偏向保险人，也不偏向被保险人，而是站在

中间的立场上对保险案件进行评审，因而能够作出符合双方

利益的公正的评估结论。 (三)中介职能 保险公估人的中介职

能表现在：第一，保险公估人既可以受托于保险人，又可以

受托于被保险人。第二，保险公估人以保险当事人之外的第

三方身份从事保险公估经营活动，为保险当事人提供中介服

务。 (四)调整职能 保险商品经济活动导致保险法律关系的产

生。保险公估人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调整法人之间、自然人和

法人之间的保险法律关系。 五、保险公估人的作用 (一)保险

公估人的宏观作用 1．有利于建立健全保险市场体系。 2．有

利于化解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因保险理赔而产生的矛盾。 3．

有利于形成合理水平的保险费率。 4．有利于促使保险理赔

技术的提升。 5．有利于实现保险的集约化经营。 6．有利于

促进再保险的发展。 7．有利于推动我国保险业与国际惯例

接轨。 (二)如果把保险公估业务分成承保公估和理赔公估分

别考察，其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 1．承保公估的作用。 (1)承

保公估的存在有利于保险业务的开展。 (2)承保公估有助于解

决保险承保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3)承保公估促使保险市场

分工专业化，费用节约化。 (4)承保公估有利于逐步形成合理

的保险费率。 (5)承保公估有助于保险财产最大化使用。 2．

理赔公估的作用。 (1)理赔公估有助于克服保险理赔领域技术

性要求较强对理陪工作的制约。 理赔公估正好能够满足保险



公司解决理赔领域中一些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问题的需要

。 (2)理赔公估有利于化解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矛盾。

(3)理赔公估有利于推进保险向法制化、规范化发展。 (4)理赔

公估有助于防止道德风险的产生。 六、保险公估人的现状 

到2003年末，我国保险公估人猛增到120家，比2002年增长5倍

多。截至2004年12月底，我国保险公估人已经发展到180多家

。 从目前情况来看，影响我国保险公估人发展的主要因素包

括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内部因素包括保险公估公

司大多规模过小、与保险公司对话的实力较弱、专业人才缺

乏、业务水平低下、业务来源渠道不畅和管理水平低下等；

外部环境包括我国保险公估相关法律法规不尽完善、社会公

众对保险公估业缺乏了解和国外成熟保险公估人的竞争等。 

七、保险公估人的法律地位 按照我国《保险公估机构管理规

定》，保险公估机构可以选择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

份有限公司等组织形式设立。合伙企业由各合伙人共同出资

、合伙经营、共担风险、共享利益，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

无限连带责任。合伙企业可以委托执行合伙人对外代表合伙

企业进行民事活动。合伙企业由《合伙企业法》规范。有限

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具有法人资格，能以自己的名义进

行民事活动，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

限公司由公司法调整。 保险公估合同是“委托合同”，而不

是“承揽合同”。"#F8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